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

修正總說明
1、 考量高齡長者之風險承擔能力有限，從事高槓桿、高風險之期貨交易應具備一定資格條件，爰於第五條第一項增、修訂相關規定如下：
（1） 於第六款增訂應有固定收入、固定收入之項目及金額。

（2） 於第七款增訂定期重新評估及評估後未達門檻之後續處理方式。
（3） 於第八款增訂持續揭露期貨交易風險之規定。
（4） 配合增訂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將原第七款及第八款，修正為第九款及第十款。
2、 於附件二「七十歲以上交易人開戶聲明書」範本，增加交易人從事選擇權賣方交易之相關警語，並以紅色加粗體顯示，以提醒交易人注意相關風險。
3、 增訂期貨商應於70歲以上之交易人之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揭示交易相關風險警語內容於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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